交通运输局2024年法治政府建设报告

2024年，乌苏市交通运输局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党委、政府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决策部署，严格按照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21—2025年）》的要求，紧紧围绕交通运输行业特点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，加快建设法治政府部门，取得了显著成效。现将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主要工作情况
（一）切实强化组织领导，夯实法治部门责任。健全法治工作机制，落实法治建设责任。认真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、分管领导具体抓的工作格局，并将法治建设纳入交通运输局重要议事日程，作为一项全局性和长期性的工作来抓，2024年组织召开6次党组会专题研究部署法治建设工作，听取分管领导法治建设工作开展情况，推动法治建设“一规划两纲要”实施评估。坚持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、习近平法治思想、党内法律法规制度、宪法法律等内容作为党组会议“第一议题”、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常设议题、支部学习的“第一主题”；2024年组织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14次，形成交流研讨材料16篇；开展政治理论学习23次，“主题党日”12次，主要领导讲党课4次。落实法律顾问工作机制。聘请法律顾问1人，为重大决策提供合法性、可行性审查，为决策的风险和法律保障等问题提供法律依据和对策措施，有效降低了决策风险，提高了决策质量。今年以来，我局聘用法律顾问参与诉讼庭审案件2起，审核各类合同协议10余件。
（二）依法全面履行交通运输管理职能。乌苏市交通运输局始终坚持依法履职，秉承“马上办、网上办、办就办好，进一门、跑一次、群众利益无小事”的服务理念，全力营造高效便捷、文明有序的服务环境。2024年发放一次性办理告知书100余份，规范化办理电子证照2470件，为企业提供帮办服务20余次，全力打造“企业最有感”的营商环境，助力乌苏市运输行业高质量转型发展。企业和群众的满意度显著提升。
（三）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、民主化、法治化。乌苏市交通运输局严格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，坚持科学决策、民主决策、依法决策。2024年，严格落实《党组议事规则》《乌苏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会议制度》及《乌苏市交通运输局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》。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，对重大事项、重要工作、重大项目、大额度资金、项目合同签订的安排和使用，严格执行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。按照“一事一决议”的要求，严格落实末位表态制。2024年度累计召开党组会议39次，研究“三重一大”事项140项。
（四）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。全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，不断提升执法水平。不断提高执法人员法治意识，加强执法人员培训。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和政治理论学习等方式，组织全体执法干部对行业内法律法规进行学习，提高执法办案能力，做到有法可依、执法必严。坚持“走出去，引进来”相结合，组织执法人员赴地区、辽宁进行学习相关工作经验，2024年，共组织学习行业法律法规15次，外出培训7人次，开展传学述训1次，实现“一人培训，全局受益”。全面推行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严格执法程序，全员持证上岗，亮证执法。2024年共开展检查130余次，出动执法人员280余人次、排查各类隐患138条，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18份，已整改隐患138条，做到闭环管理。通过路面巡查、进企业执法、12328等平台转接共受理199起行政案件，受理穿越农村公路、破路等行政许可8起，处罚金额14.62万元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五）加强法治宣传教育。依托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、“3·15”消费者权益日、“12·4”国家宪法日和全国法治宣传日等活动，通过现场讲解、设咨询台、发放宣传单以及利用出租车顶灯、公交车LED屏等方式宣传、普及行业法律法规，引导群众学法、守法，形成交通系统学法、普法氛围。利用多渠道开展宣传工作，丰富宣传形式，全面普及交通运输相关法律法规条例；深入辖区运输企业、混凝土拌和站、危货品运输企业开展送法活动；通过使用出租车顶灯、公交车LED屏幕、微信公众号平台等新媒体平台进行普法宣传。2024年组织开展安全生产警示教育6次，发放宣传单500余张、发放宣传册450余册。公示行政执法案件10次，发布普法信息111篇。
   （六）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，2024年，主要领导参加涉及我局诉讼庭审案件2起；协调解决自治区信访平台推送案件2起，乌苏市信访平台转送案件2起，人民网转办投诉案件3件，市长信箱、人大“相约23”、网格化平台投诉案件113件，12345塔城地区便民服务热线投诉案件311件，12328自治区交通运输服务监管平台投诉案结案207件。化解拖欠中小企业欠款7340.5万元，提前清理2018—2019年度农村客运油价补贴资金737.9万元。
 二、存在的问题和不足
尽管本局在法治政府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，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：行业普法工作局限于上路执法、进企业宣传等方式，利用微信公众号、文化融合等方式开展普法运用不够，创新方法的力度有待加大，普法宣传教育还需持续深入。法治建设队伍不够健全，专业性水平有待提高。案件办理主要来源于群众举报，主动发现问题能力有待提升。
三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（一）深入开展普法教育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深入推进宪法宣传教育，大力弘扬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，积极开展交通运输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活动，切实加大法律法规培训力度。
（二）更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。全面深化窗口服务团队建设。着力优化审批流程，强化培训提升窗口人员综合素质，进一步增强窗口人员对政策法规的贯彻执行力、对业务审批的把控驾驭力、对审批流程的应用熟练力，以及对服务需求的灵活适应力。紧密围绕群众需求，广泛拓展政务服务途径，拓宽服务事项范围，提高“一网通办”服务事项的集成效能，始终以用户服务为核心，全力提升群众办事的满意度。
（三）加强基础制度建设。持续推进交通运输行业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、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制度的制定实施，提升依法行政的科学性、制度性、严谨性，为行业依法行政提供基础支撑。不断完善《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办法》《党组会议事规则》，严格规范决策程序，强化合法性审查，确保各项决策依法合规、科学民主，切实提升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。
（四）加大综合执法力度。贯彻执行交通运输市场的规范化管理规定，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。进一步强化对“两客一危”车辆、非法营运、超限超载等重点车辆的执法监管力度，切实增强对交通违法行为的震慑力。多措并举打造“安全、文明、有序”的道路交通环境，为人民群众的出行提供坚实保障。

